县级公路竣工验收许可流程图





    送   达








自做出许可决定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证件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许    可





需派3名以上执法人员对材料审核，对并其进行现场实地勘察。对符合条件的在2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, 20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，经实施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10个工作日，应当向申请人送达《延长交通行政许可期限通知书》，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


办理时限：20工作日








       受  理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当日受理；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














验收许可申请人应该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为: 


县级公路初步验收报告


县级公路质量评定报告


公路建设项目验收许可申请表


竣工档案





联 系  电 话：024-52867475


内部监督电话：024-57505022


外部监督电话：024-57500374








责任单位：市行政服务中心交通窗口


责任人：沈微


经办人：窗口工作人员











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





       不 予 许 可





依法做出不予批复的书面决定，并说明理由。





办理时限：20工作日





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设计批复享有陈述权、声明权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听证、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





         不予受理





申请项目依法不需要验收许可的或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，当时告知当事人不予受理或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。




















